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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太凌）
“绑了我躺在帐篷里的西藏
圣山探险公司学员吸着氧
气，而我在大风中在 7800米
海披（拔），求救助”。前日下
午，“山友”王天汉发微博，称
自己在登珠峰过程中被人捆
绑。随后，西藏圣山登山探
险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声明，
称王天汉未经许可，属“偷
登”行为，该公司应珠峰大本
营委托帮助王天汉下撤。

昨日，西藏自治区体育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表示，
王天汉登山前并未报批，出
于安全考虑，西藏登山协会
在珠峰大本营的联络官有权
做出将王天汉撤下的决定。

王天汉
连发8条求救微博

从 5月 22日下午 3时 16
分至 43分，不到半个小时的
时间里，@天汉琴庐共发出
8 条微博。在这些微博中，
博主王天汉称自己在珠峰海
拔 7800米处，被圣山公司的
学员绑架，求助网友联系这
些学员的老师——西藏登山
学校校长尼玛次仁。随微博
一并发出的 7 张图片中，显
示有人被绳索绑住。

“当天上午他就私信给
我，说已经到了海拔 8000米
的地方，一切都好。”在王天汉
登山过程中，一直通过微博
与他保持联系的朋友孙先生
称，从前日中午以后，他就再
没有收到王天汉的私信。下
午求救微博的出现后，他曾
试图联络王天汉，但未果。

探险公司
声明称系“帮助下撤”

在王天汉发出求救微博
两小时后，圣山公司就此事在
其官网显著位置发出声明。

声明称，王天汉攀登至
珠峰海拔 7790米二号营地，
没有规定所需的国家体育总

局批复许可，也没有西藏登
协的任何攀登批复许可，已
属于偷登行为。此外，王天
汉攀登时没有协作向导，也
没有高山氧气，非常危险。

声明说，王天汉此次行
为已严重威胁到自身的生命
安全，珠峰大本营联络官要
求王天汉下撤，并委托圣山
公司帮助王天汉下撤。

对于王天汉所称的遭遇
捆绑，声明中并没有做出回
应。不过，有媒体报道称，
圣山公司工作人员受访时曾
称，王天汉在山上一度表现
出狂暴症状，根据经验系高
山反应的一种表现，为此，
队员将其固定在睡垫上，带
回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西藏体育局
登山协会有权决定下撤

“不可能是绑架，只是出
于安全考虑，做这样一种处
理，让他撤下来。”昨日，西
藏自治区体育局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张明兴表示，王
天汉到珠峰前，只是说要拍
一些照片，没有说要登山，
所以有关部门只允许他到前
进营地（海拔6500米），并且
限制了时间。

张明兴说，西藏登山协
会作为一个行业管理机构，
在珠峰大本营的联络官有权
做出将王天汉撤下的决定，
并委托圣山公司进行帮助。

“登山危险系数大，公司有
这方面的能力。”

对此，王天汉的朋友孙
先生证实，王天汉的证件仅
限于其在海拔6500米范围内
活动，“但他的身体和装备都
没有问题，此前也有攀登珠
峰的经验，没申请是因为申
请攀登还需要数万元费用。”

昨晚11时20分，记者从
孙先生处获悉，当天下午 6
点半，王天汉曾借别人的电
话联系他，称已于下午 6 时
左右返回大本营。

攀珠峰山友微博求助称遭“绑架”
探险公司称，其登山未经许可，该公司受托助其下撤；体育局称登山协会可决定下撤

男童称遭
老师踢打
园方否认

丰台区教委表
示，当事幼儿园无
办园资质

《国 内 登 山
管 理 办 法 》规
定，举行登山活
动 应 当 进 行 申
请 。 攀 登 公 布
的山峰，登山活
动 发 起 单 位 应
当 在 活 动 实 施
前 一 个 月 向 山
峰 所 在 地 省 级
体育行政部门申
请 。 攀 登 7000
米以上山峰，登
山活动发起单位
应当在活动实施
前 三 个 月 向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申
请特批。

王天汉的求救微
博发出后，在网上引
发热议，有观点认为
其并不具备攀登珠峰
的条件便贸然行动，
下撤是从安全角度考
虑，但也有人认为，即
使对于偷登行为，也
不应该采取类似“绑
架”的方式进行阻止。

■ 争议 非法登山VS强制下撤

就此次事件，昨日，蓝
天救援队队长远山表示，
从王天汉还能发求助微博
这一举动看，他当时应该
还处在一种正常的状态，
但并不等于就没有危险。
对于高海拔的雪山，出现
意外的机率很大，因此体

育行政部门和西藏登山协
会的管理是必要的，建议
山友攀登还是要按正规渠
道进行，以备在出现问题
时及时获得救援和帮助。

对于王天汉称其被采
取强制措施带下山，远山
认为，且不说救援人员这

种行为从法律意义上存在
疑问，从专业角度看，也应
该以阻拦和劝退的方式，
而且在海拔七八千米的地
方使用过激的行动，会消
耗宝贵的体能，无论对登
山者还是提供帮助的人，
都是不利的。

■ 观点 可以劝退 行为不宜过激

新京报讯 （记者范春旭）
近日，杨女士从幼儿园接 4
岁儿子云云（化名）回家后，
发现其下体受伤。云云称
系老师踢打所致。对此，幼
儿园负责人予以否认。丰
台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当
事幼儿园无办园资质。卢
沟桥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会
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分局。

诊断书称孩子下体外伤

云云妈妈杨女士介绍，
云云4岁，三个月前，入读卢
沟桥南里 7号院楼下的一家
幼儿园。5月 15日下午 4时
30 分，她接云云回家，到了
楼下，云云说想小便，她就
在楼下等着，突然，云云捂
着下面喊疼。“我走过去，脱
下孩子内裤时，发现上面有
血迹，并且孩子下体在往外
渗血。”杨女士说，她追问
后，儿子说是老师在“黑屋”
踢的。“孩子以前有两次放
学回来说，在“黑屋”里老师
打他头，她当时并未在意。”

杨女士称，她立即带着
孩子回到幼儿园，云云指认
说老师打他的黑屋是一楼
存放杂物的楼梯间。她随
后找到云云的班主任和幼
儿园园长，但对方均否认孩
子是在园内受伤。

随后杨女士报警，云云
也在当晚被送进儿童医院。
根据杨女士出示的医院诊断
书显示，孩子包皮外伤，伤口
长1厘米、少量出血。

杨女士表示，当晚，医
生对云云的伤口进行了缝
合，共缝了两针。

园方负责人否认踢孩子

昨日，记者来到云云就
读的幼儿园，这是一座二层
小楼，幼儿园并没有园名。
园方负责人戚女士否认云
云班主任踢伤孩子，也不同
意让班主任出面解释。

戚女士说，孩子下体受
伤部位特殊，老师不可能踢
得那么准。此外，如果家长
在幼儿园内发现孩子有伤，
那么幼儿园可以负责，但孩
子是在被接回家后才发现
有伤，那么可能是在外面受
的伤，和幼儿园没有关系。

当事幼儿园无办学资质

昨日，卢沟桥派出所徐
警官称，已经安排双方进行了
协商，但是幼儿园一方始终不
承认老师踢打云云，所以劝云
云的家长走法律程序。

丰台区教委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当事幼儿园无园
名，没有办园资质。

对此，卢沟桥派出所徐
警官表示，会将情况上报到
市公安分局。

两车追尾
起火一人亡

■ 链接

5月 21 日早 5点 40
分许，西五环主路八角桥
南100米处，两辆由南向
北行驶的大货车发生追
尾，随即引发大火。事发
后，前车司机不顾危险，
奋力将后车驾驶室内两
名男子救出。因火势越
发猛烈，另一人被变形的
铁皮卡住，最终没有逃
出。6时许，经过古城和
银河两个消防中队扑救
十余分钟，现场火情得到
控制。随后，救援人员破
拆事故车，将死者遗体抬
出。目前，事故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新京报记者 展明辉
通讯员 杨占敬 摄影报道

@西藏登山队罗布占堆：王天汉是不是还不知道偷登
等于自杀的道理。

@圣山_克珠：圣山探险根据珠峰联络官的要求，在王
天汉违法偷登，身体状况极差，装备严重不足，行为拒不配
合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完全基于山友的安全考虑。希望
所有山友珍爱生命，客观理性地登山。

@徒步全国：王天汉虽然是偷登，但任何人也无权终
止一个人的探险计划，而且是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

▶王天汉微博截图


